
附 1

20××年度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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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2

《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》填制说明

一、《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》反映部门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结转情况

及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。

二、分项说明：

1．“项目”：填列口径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。

2．“项目代码”（第 1栏）：填列年初预算批复项目的代码；年度预算执行中追

加的项目代码可通过系统新增产生。

3．“项目单位”（第 2栏）：填列存在结转和结余资金单位的名称，包括基本支

出结转单位、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单位。单位级次应与预算编制单位一致。

4．“预算批复年份”（第 3栏）：填列项目支出预算批复年份，自××××年至

××××年。如是一次性项目，则起始年份与终止年份相同。

5．“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转”（第 5栏）：填列截至上年（即 20

××年的上一年）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。

6. “截至上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余”（第 6栏）：填列截至上年（即 20

××年的上一年）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。

7．“20××年度－预算数” （第 7栏）：填列 20××年年初预算批复、执行中调

整的财政拨款数。

8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实际支出－当年财政拨款支出” （第 9栏）：填列 20××

年年初预算批复、执行中调整的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数。

9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实际支出－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-结转”（第 11

栏）：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。

10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实际支出－使用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资金-结余”（第 12

栏）：填列使用以前年度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。

11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转”（第 14 栏）：反映 20××

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转资金数。

12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转－其中：暂付款”（第 15 栏）：

填列 20××年财政拨款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、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数额。

13．“20××年度－当年形成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余”（第 16 栏）：反映 20××

年当年财政拨款形成的结余资金数。



14．“截至 20××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转”（第 18 栏）：反映截至 20×

×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转资金数。

15．“截至 20××年度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转－其中：暂付款”（第 19 栏）：

填列截至 20××年底财政拨款累计结转资金中资金已经支付、会计上作为暂付款处理的

数额。

16．“截至 20××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－结余”（第 20 栏）：反映截至 20×

×年底累计产生的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数。

17．“是否建设性资金”（第 21 栏）：选择填列是否为基本建设项目，分为“是”、

“否”。

18．“结转资金产生原因”（第 22 栏）：填列截至 20××年度累计结转产生的原

因，选择填列“项目前期准备不充分”、“细化方案的确定时间较晚”、“追加预算时

间较晚”、“拨款时间较晚”、“暂付款虚增专项结转”、“招投标、政府采购等程序

进展较慢”、“气候条件等不可抗因素”、“项目尾款或质保金”及“其他”等(对填

写“其他”的应在“备注”栏中说明具体原因)。

三、其他注意事项

1．中央部门在中央预算管理系统软件结余资金管理模块中，填报部门财政拨款结

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，并按规定时间，将纸质和电子文档报送财政部。

2．项目填列口径应与预算批复口径一致。预算执行中追加项目如有财政拨款结转

或结余资金的应包含在此表中，项目编码在系统中按新增项目生成，“备注”栏注明财

政部批准文号。

3．为保证年度之间部门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的衔接和对比，“截至上

年年底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”栏（第 4栏）中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，应与财政部上年

批复的部门财政拨款累计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保持一致。如在报送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

资金确认表后，部门决算对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进行了调整，则以部门决算数据为准，

下一年度报送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情况表时，相应调整“截至上年年底累计结转和

结余资金”栏（第 4栏）中的结转和结余资金数额，并在“备注”栏（第 23 栏）中予

以注明。


